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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开招标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名称为：国家能源集团2025年第二批次压缩机组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项目招标编号为：CEZB250211653，招标人为国能物资化工（深圳）有限

公司，项目单位为：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来源为自筹。招标代理机构为国家能源集团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进行国内资格后审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招标范围及标段（包）划分：EVA项目简介：本项目引用美孚公司釜式法专利生产技术，建设10万吨/年EVA装置，配套建设装置变电所、

危险化学品库和仓库等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项目每年消耗乙烯8.33万吨，醋酸乙烯2.09万吨。

MTP项目简介：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MTP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是国能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

建360万吨/年DMTO装置，10万吨/年EVA装置，30万吨/年LDPE装置，30万吨/年HDPE，配套建设循环水、罐区、包装、储运等辅助设施。

气化二厂：甲醇中间罐区退料罐、地下槽废气回收至甲醇洗涤塔后，增加了洗涤塔的处理难度，可能导致洗涤塔环保指标超标，排查发现引起超标原因为

粗甲醇罐内挥发组分过多，洗涤塔已达到处理极限，部分粗甲醇携带轻组分送入粗甲醇储罐挥发。装置设计初期仅考虑了水洗甲醇，而对非甲烷总烃无任何处

理设施，故罐区排放气一直存在非甲烷总烃超标风险，本项目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

2.2招标范围及标段（包）划分：

本项目划分为2个包次，投标人须按包次投标，不得选择每个包次中的部分货物进行投标。招标范围包括压缩机及配套设备的供货、运输及相关服务。

（具体标包划分、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及设备名称、技术规格、数量等技术参数见《招标货物一览表》）

招标货物一览表

标包序号 包内序号 物料描述 计量单位 数量 交货时间 使用单位及交货地点

第一包离心式

压缩机

1-1
EVA新建装置冷冻系统（离心式）PU-

710
台 1

2026年7月30日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煤化工基地项

目现场（煤制油化工工程建设指

挥部）

1-2
EVA新建装置冷冻系统（离心式）PU-

910A/B/C
台 3

1-3
MTP改造项目冷冻系统（离心式）PU-

710
台 1

1-4
MTP改造项目冷冻系统（离心式）PU-

910A/B/C
台 3

2.3付款方式：

预付款：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交的合同总价 20 %预付款保函并审核无误后 90 日内，支付给卖方合同总价的 20%。

进度款（预付）：合同约定的压缩机及冷却器到厂，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文件并审核无误后 180 日，支付给卖方合同总价的 30%。

（1）主材到货证明及检验单；

（2）付款所需的收据等其它资料（如需）。

到货款：整单结算，卖方按交货顺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合同货物交付至买方指定地点，并提交了所有合同规定的技术资料，经验收合格，买方收到卖方提

交的下列文件并审核无误后 180 日内，支付给卖方合同总价的 20%。

（1）由买方相关单位签署的合同货物采购订单、物资入库单、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2）金额为合同总价的 100%的增值税发票和货物价格明细清单。（注：若需采购 两年备品备件，需要单独开票）

（3）付款所需的收据等其它资料（如需）。

安装调试款：合同货物在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文件并审核无误后 90 日内，支付给卖方合同总价的 20%。

（1）由买方签署的“设备安装调试合格证明”原件；

（2）付款所需的收据等其它资料（如需）。

质量保证金：合同总价的 10%作为质量保证金，待（批次）合同货物质量保证期满无质量问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文件并审核无误后 90 日内，将

质量保证金无息返还给卖方。

（1）由买方签署的《安装运行（使用）款及质保金支付通知单》复印件四份。

（2）付款所需的收据等其它资料（如需）。

2.4支付形式：全额银行电汇。

2.5质保期：货到验收合格后36个月，或安装运行正常使用后24个月，二者以先到为准。

 

    2.2 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条件和业绩要求：

    【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为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

    【2】财务要求：/



    【3】业绩要求：第一包离心式压缩机业绩要求：

    2020年11月至投标截止日内(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须至少具有并提供制冷量≥6000kW的EVA装置冷冻机组（离心式）供货合同业绩1份。投标人须

提供能证明本次招标业绩要求的合同扫描件，合同扫描件须至少包含合同买卖双方盖章页、合同签订时间和业绩要求中的关键信息页，如果合同中不体现上述

关键信息，还须提供与合同对应的能体现出上述关键信息的技术协议。

    【4】信誉要求：/

    【5】其他要求：/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本项目接受代理商投标。本项目仅允许进口品牌代理商投标，不接受中国大陆境内品牌代理商投标。如果投标人是进口品牌代理商投标，代理商须在

投标时提供进口品牌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有效授权证明文件，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的设备/材料，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同一标包投标；同一品牌制造商

和代理商不得同时参与同一标包的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购标前必须在国家能源集团（https://www.ceic.com）首页网页底部查找“生态协作平台”图标，点击图标跳转至国家能源集团

生态协作平台，点击“物资采购”图标，完成国家能源集团供应商注册，已注册的投标人请勿重复注册。注册方法详见：国家能源集团生态协作平台→帮助中

心→“生态协作平台操作手册”。

    4.2 购标途径：已完成注册的投标人请登录“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在线完成招标文件的购买。

    4.3 招标文件开始购买时间2025-12-11 14:00:00，招标文件购买截止时间2025-12-18 16:00:00。

    4.4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每标段（包）人民币第1包70元，售后不退。技术资料押金第1包0元，在退还技术资料时退还（不计利息）。

    4.5 未按本公告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6 其他：/

5.招标文件的阅览及投标文件的编制
    本项目采用全电子的方式进行招标，投标人必须从“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组件下载”中下载《国能e招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及相关操作手册进行操

作，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投标人自行登录到“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www.chnenergybidding.com.cn。

    2）点击右上方“帮助中心”按钮，下载《招投标系统用户手册-电子标（投标人手册）》。

    3）点击右上方“组件下载”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下载“国能e招驱动安装包”及“国能e招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并安装。

    注：本项目招标文件为专用格式，投标人须完成上述操作才可以浏览招标文件。

    4）投标人必须办理CA数字证书方可完成投标文件的编制及本项目的投标，CA数字证书办理流程详见：国能e招首页→帮助中心→“国能e招电子招投标项

目数字证书办理流程及须知”。

    注：投标人需尽快办理CA数字证书，未办理CA数字证书或CA数字证书认证过期的，将导致后续投标事项无法办理。

    5）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国能e招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中进行投标文件的编制。具体操作详见《招投标系统用户手册-电子标（投标人手

册）》，其中以下章节为重点章节，请投标人务必详细阅读。

        1.1--1.7章节（系统前期准备）

        1.9章节 （CA锁绑定）

        2.5章节 （文件领取）

        2.9章节 （开标大厅）

        3.1章节 （安装投标文件制作工具）

        3.2章节 （电子投标文件制作）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及开标时间为2026-01-05 09:00:00（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国能e招投标

人业务系统”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开标成功后，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对开标记录表和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制作工具“投标文件组成（报价部分）”上传的文

件进行加密，同时将加密的开标记录表发投标人备查；商务（不含报价）和技术评标完成后，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显示开标记录表和投标报价文件，发送

密钥供投标人验证开标信息。

    6.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将予以拒收。

    6.3 开标地点：通过“国能e招投标人业务系统”公开开标，不举行现场开标仪式。

7.其他
    7.1 信息公开说明：

    （1）开标阶段，对招标公告中要求的投标人的资质、业绩、拟任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设总）/总监理工程师的相关证件(如有)等信息向所

有参加投标的投标人进行公示。

    （2）中标候选人公示阶段，对中标候选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业绩、拟任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设总）/总监理工程师的相关证

件(如有)向社会进行公示。

    （3）招标公告中要求的业绩未进行公示的（补充公示的业绩视为已公示业绩），评标阶段将不予认可。

     7.2 /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国能e招（http://www.chnenergybidding.com.cn）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国能物资化工（深圳）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奈伦大厦11层化工中心

    邮    编：100055

    联 系 人：徐涛

    电    话：010-58684591



    电子邮箱：20086784@ceic.com

 

    招标代理机构：国家能源集团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602室

    邮    编：100007

    联 系 人：陈劼

    电    话：010-58134664

    电子邮箱：13707509@ceic.com


